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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份、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持有本

公司债券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

票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

近亲属关系

持股数量（万股）

合计持股比例

直接

通过合兴

集团间接

陈文葆 董事长

3,360.16 19,040.90 62.07%

陈文义 董事

557.59 3,159.68 10.30%

蔡庆明 副董事长、总经理

162.41 920.30 3.00%

汪洪志 董事、副总经理

61.34 347.56 1.13%

周槊 董事、副总经理

86.62 490.82 1.60%

周汝中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37.89 214.74 0.70%

冯洋 监事会主席

13.53 76.69 0.25%

倪旭亮 监事

70.38 398.79 1.30%

陈文乐

陈文葆之兄、陈文义之弟、汪洪志之配偶

的父亲

216.54 1,227.06 4.00%

倪中听

陈文葆之姐姐的配偶、陈文义之姐姐的配

偶

81.2 460.15 1.50%

蔡如照 蔡庆明之父

32.48 184.06 0.60%

陈文礼 陈文葆之兄、陈文义之弟

81.2 460.15 1.50%

陈紫胭 陈文义之女

10.83 61.35 0.20%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

均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质押或冻结情形。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合兴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0,676.5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5.00%，是公司控股股东。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合兴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3821455889926

法定代表人 陈文葆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8

月

22

日

住所 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溪西路

130-138

号

主要经营地 乐清市

经营范围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及配件、低压电器、塑料制品、模具、工艺品、仪器仪表（不含计量器

具）、服装制造、加工、销售、研发；金属制品机械加工、销售；塑胶原材料、金属材料销售；

对实业投资、对房地产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专业技术咨询、专业技术服务、专业技术转

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合兴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1

陈文葆

9,310.50 9,310.50 62.07

2

陈文义

1,545.00 1,545.00 10.30

3

陈文乐

600.00 600.00 4.00

4

蔡庆明

450.00 450.00 3.00

5

陈锡友

270.00 270.00 1.80

6

周槊

240.00 240.00 1.60

7

倪中听

225.00 225.00 1.50

8

陈文礼

225.00 225.00 1.50

9

陈式寅

225.00 225.00 1.50

10

徐放鸣

225.00 225.00 1.50

11

倪旭亮

195.00 195.00 1.30

12

汪洪志

170.00 170.00 1.13

13

朱阿通

120.00 120.00 0.80

14

周汝中

105.00 105.00 0.70

15

陈式安

90.00 90.00 0.60

16

蔡如照

90.00 90.00 0.60

17

张向勇

90.00 90.00 0.60

18

陆强

75.00 75.00 0.50

19

徐兵

67.50 67.50 0.45

20

胡永福

52.50 52.50 0.35

21

曹永清

45.00 45.00 0.30

22

陈锡勇

45.00 45.00 0.30

23

周克海

45.00 45.00 0.30

24

陆竞

45.00 45.00 0.30

25

唐荣华

42.50 42.50 0.28

26

吴文学

37.50 37.50 0.25

27

郑美薇

37.50 37.50 0.25

28

陈怀迎

37.50 37.50 0.25

29

于国涛

37.50 37.50 0.25

30

冯洋

37.50 37.50 0.25

31

黄光明

30.00 30.00 0.20

32

刘书越

30.00 30.00 0.20

33

李子林

30.00 30.00 0.20

34

陈紫胭

30.00 30.00 0.20

35

方向明

22.50 22.50 0.15

36

陈宝东

22.00 22.00 0.15

37

徐智勇

20.00 20.00 0.13

38

李伟刚

15.00 15.00 0.10

39

陈权义

10.00 10.00 0.07

40

谢素燕

10.00 10.00 0.07

合计

15,000.00 15,000.00 100.00

（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陈文葆直接持有本公司 9.31%股权，并持有合兴集团 62.07%股

权，合计控制本公司 94.31%股权，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陈文葆先生，1958 年 2 月出生， 中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初中学历。1976 年 8 月至

1979年 9月任乐清市南岳电讯器材厂技术负责人，1979年 10月至 1987年 8 月任雁荡山管理

局职工，曾任乐清市虹桥人民无线电厂经理、合兴电工监事、合兴电子监事，1996 年 8 月至今

任合兴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 年 1 月至今任合兴美国董事长，2001 年 9 月至今任上海卓

兴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3年 12月至今任合兴太仓执行董事，2017年 4月至今任合兴德国董

事长，2006年 11月至 2018年 3月任合兴有限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

任合兴有限董事长，2018年 6月至今任合兴股份董事长。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36,090 万股，本次发行股数为 4,010 万股。本次发行前后本

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锁定期限制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合兴集团

30,676.5000 85.0000 30,676.5000 76.500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陈文葆

3,360.1594 9.3105 3,360.1594 8.3794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陈文义

557.5905 1.5450 557.5905 1.39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陈文乐

216.5400 0.6000 216.5400 0.540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蔡庆明

162.4050 0.4500 162.4050 0.405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锡友

97.4430 0.2700 97.4430 0.24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周槊

86.6160 0.2400 86.6160 0.216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倪中听

81.2025 0.2250 81.2025 0.202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陈文礼

81.2025 0.2250 81.2025 0.202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陈式寅

81.2025 0.2250 81.2025 0.202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徐放鸣

81.2025 0.2250 81.2025 0.202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倪旭亮

70.3755 0.1950 70.3755 0.175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汪洪志

61.3350 0.1699 61.3350 0.15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朱阿通

43.3080 0.1200 43.3080 0.108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周汝中

37.8945 0.1050 37.8945 0.09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式安

32.4810 0.0900 32.4810 0.081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蔡如照

32.4810 0.0900 32.4810 0.081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张向勇

32.4810 0.0900 32.4810 0.081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陆强

27.0675 0.0750 27.0675 0.067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徐兵

24.3607 0.0675 24.3607 0.060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胡永福

18.9472 0.0525 18.9472 0.047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曹永清

16.2405 0.0450 16.2405 0.04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周克海

16.2405 0.0450 16.2405 0.04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锡勇

16.2405 0.0450 16.2405 0.04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陆竞

16.2405 0.0450 16.2405 0.040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唐荣华

15.3202 0.0424 15.3202 0.038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吴文学

13.5338 0.0375 13.5338 0.03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郑美薇

13.5338 0.0375 13.5338 0.03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冯洋

13.5338 0.0375 13.5338 0.03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于国涛

13.5338 0.0375 13.5338 0.03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怀迎

13.5338 0.0375 13.5338 0.033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黄光明

10.8270 0.0300 10.8270 0.02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刘书越

10.8270 0.0300 10.8270 0.02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紫胭

10.8270 0.0300 10.8270 0.02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子林

10.8270 0.0300 10.8270 0.027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方向明

8.1202 0.0225 8.1202 0.020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宝东

7.9578 0.0220 7.9578 0.019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徐智勇

7.2000 0.0200 7.2000 0.018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李伟刚

5.4135 0.0150 5.4135 0.013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谢素燕

3.6270 0.0101 3.6270 0.009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陈权义

3.6270 0.0101 3.6270 0.009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限售股合计

36,090.00 100.00 36,090.00 90.00 --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4,010.00 10.00

无限售条件

总股本

36,090.00 100.00 40,100.00 100.00 --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股东户数为 47,165户，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

）

1

合兴集团有限公司

306,765,000 76.50

2

陈文葆

33,601,594 8.38

3

陈文义

5,575,905 1.39

4

陈文乐

2,165,400 0.54

5

蔡庆明

1,624,050 0.41

6

陈锡友

974,430 0.24

7

周槊

866,160 0.22

8

陈式寅

812,025 0.20

8

倪中听

812,025 0.20

8

陈文礼

812,025 0.20

8

徐放鸣

812,025 0.20

合计

354,820,639 88.48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01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原

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6.38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

向配售对象配售 4,008,784 股，网上市值申购发行 35,990,253 股。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

购数量 1,216 股，放弃认购金额 7,758.08 元；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99,747 股，放弃认购金

额 636,385.86 元，合计放弃认购数量 100,963 股，放弃认购金额 644,143.94 元，由主承销商包

销，包销比例为 0.252%。

五、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5,583.80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年 1月 1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7号）。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一）发行费用总额为 4,432.11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不含增值税，万元）

承销费用

2,900.00

保荐费用

100.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664.43

律师费用

222.00

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62.26

发行手续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78.13

印花税

5.29

费用合计

4,432.11

（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1.11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本次

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21,151.69万元。

八、本次发行后市盈率：22.96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2.93元（按公司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加预计

募集资金净额和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0.28 元（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12月 31日、2018年 12月 31日、2019年 12月 31日和 2020年 6月 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0]

9158 号），认为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

合兴股份 2017年 12月 31日、2018年 12月 31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阅了公司 2020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 包括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年 1-9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财务报表出具了《审阅报告》（天健审[2020]10166号）。

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对公司生产开工和下游汽车消费影响， 公司 2020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77,810.17 万元，较 2019 年 1-9 月下降 5.64%。受客户付费产线毛利率增长、成本费用

有所下降等因素影响， 公司 2020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11,743.78 万元，较

2019年 1-9月增长 46.90%；公司 2020年 1-9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为 10,740.60万元，较 2019年 1-9月增长 58.35%。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国家行业政策等宏观因素，在经营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下，对 2020 年度的业绩进行预计：预计营业收入约为 114,127.90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17,749.07 万元，下降 3.08%；预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6,788.26 万元，较上年同

期的 13,157.96 万元，增长 27.59%；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为 15,055.93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11,142.23 万元，增长 35.13%。上述 2020 年业绩预计中的相

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及利润承诺。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

书，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一）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截至，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

行乐清支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

353278974975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1203282429200668688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33050162756209778899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乐清支行

577903187210888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简称为“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为“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所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

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在专户资金尚未全部支出完毕的期间内，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专户存储及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在乙方对公业务营业时间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在专户资金尚未全部支出完毕的期间内，乙方按月（每月 5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

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将对账单以电子邮件方式抄送给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6、 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以下简称“专户大额支取” ），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

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保荐

代表人更换通知自乙方确认收悉之日起生效。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或未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如甲方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等原因需要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或开立账户，

且需要与相关银行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甲、乙、丙三方同意自新的《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本协议自行终止。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

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董事长 贺青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0666

保荐代表人 秦磊、陈轶劭

联系人 秦磊

联系方式

021-38675416

项目协办人 吴博

项目组成员 王佳颖、周冠骅、杜惠东、宋旖旎、高经纬、梁凯、朱棣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合兴汽车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担任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合兴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8日


